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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岳市科协〔2021〕5 号

关于开展岳阳市第十四届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

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县市区科协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科技局，各市级学会（协

会、研究会），各高校科协、企业科协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鼓励我市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总结科学研究和科技实践

的理论成果，促进学术交流和科技信息的传递，促进自主创新和

科技人才成长，为岳阳“三区一中心”建设作出积极贡献。根据

《岳阳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选和奖励办法》（附件1），市科

学技术协会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科学技术局决定联合开

展岳阳市第十四届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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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评选范围

凡在 2019 至 2020 年内公开发表，在市级以上学术会议上交

流的自然科学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学科的学术论文，被县

级以上政府部门采纳的有独特见解的调研、论证、可行性研究报

告或科技工作者建议，均可参加本届优秀学术论文评选。

已参加 2019 年第十三届评选的论文不再参加本届评选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详见《岳阳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选和奖励办法》（附件

1）。各申报单位要严格掌握各等级论文的申报条件，进行认真、

严肃、细致的初评，并对论文申报的等级提出评价意见。

三、申报办法

原则上以市级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、高校科协、企业科协

及各县市区科协为单位申报，其他有关单位或科技工作者个人的

论文申报请直接与评审办公室联系。

论文第一作者为申报人，须交纳下列材料：

1.《岳阳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申报评审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

（一式两份）；

2.论文原件（评审办公室审验后退回）及复印件（一式两份），

如原稿为外文，需提供详细中文摘要，同时报送一份电子版；

3.刊载论文的学术刊物或论文集的封面、目录复印件；

4.被采纳的调研、论证、可行性研究报告、科技工作者建议

应附采纳单位证明材料。

本届论文评选，免收评审费。

论文申报的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10 日。请各单位向评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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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办公室一次性交齐全部申报材料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四、奖励办法（见附件 1）

五、论文评审

由市科学技术协会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科学技术局

联合成立岳阳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审委员会，主持优秀学

术论文的评审工作。办公室设市科学技术协会学会部。

地址：岳阳市岳阳大道 296 号（市政府对面）市科技馆 6 楼

603 室，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市科学技术协会学会部

邮编：414000 QQ 邮箱：425477204@qq.com

电话：8615800 联系人：黄 虹 手机：13517303608

盛 雄 手机：18873016287

附件：1.岳阳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选和奖励办法

2.岳阳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申报评审表

（本通知及附件电子版，均可在 http://www.yyast.org.cn

岳阳市科协网站下载。）

岳阳市科学技术协会 岳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岳阳市科学技术局

2021 年 3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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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岳阳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
评选和奖励办法

（2013 年 9 月 5 日）

为鼓励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自然科学研究与开发工作，

并从理论到实践的结合上进行理性思维与总结，积极撰写学术论

文，以促进学术交流和科技信息传递，繁荣学术，加速科学技术

转化为生产力，加快人才成长，推进我市经济、科技和社会的全

面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评选范围

1.参加评选的论文，必须属于自然科学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

学交叉的学科。

2.参加评选的论文，第一作者必须是在本市（含中央、省驻

岳单位）工作的人员。

3.参加评选的论文，必须是在评选年当年和前两个年度内，

公开发表或在中国科协系统学术会议上交流的论文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，应具备理论性、创新性、实用性和

科学性，对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、社会发展，具有积极的意

义。

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，设特等、一等、二等、三等 4 个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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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等级。其评选标准分别为：

1.理论上或技术上在国内外属重要的新发现、新发明、新创

造，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，解决了国内外尚未解决的问题，填补

了国内外空白，可评为特等优秀学术论文。

2.具有较高理论水平，在学科、专业领域达到或接近国内先

进水平；在实际应用上有重要价值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指

导意义，可评为一等优秀学术论文。

3.达到省内先进水平，在理论或技术上有一定的创新性，可

评为二等优秀学术论文。

4.达到岳阳市级先进水平，可评为三等优秀学术论文。

三、组织机构

由市科学技术协会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科学技术局

联合组成的岳阳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审委员会，主持优秀

学术论文的评审工作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市科学技术协会学会

部。

四、评选程序

1.市科学技术协会所属市级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、县（市、

区）科协、企业科协，以及在岳高校科协为全市自然科学优秀学

术论文申报的推荐单位。

2.优秀学术论文采取限额评选的办法。评选总额由岳阳市自

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审委员会办公室确定，在当年的评选通知

中公布，并向有关单位下达评选优秀论文的申报指标，申报等级

由各推荐单位自行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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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优秀学术论文的评选，必须先由论文第一作者向所属学会

或科协提出申请，填写《岳阳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申报评审

表》一式两份，连同论文全文两份（要求为公开发表或在中国科

协系统学术会议上交流的论文原件或复印件）；外文论文除原件

或复印件外，须交中文译文两份。若属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

新设计等方面的论文，还必须附上有关部门提供的鉴定意见和说

明效益的证明。

一篇论文不能同时通过多个单位进行申报。论文第一作者每

届限申报一篇论文。

4.各推荐单位组织对申报论文进行初审并签署申报等级和

推荐意见，连同全部有关材料上报岳阳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

评审委员会办公室组织评审。送审时应一次性交齐全部申报材料，

免收评审费。

5.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的评选，要坚持高标准、严要求、

实事求是、优中选优。

经岳阳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审委员会评审后，论文水

平如未达到所申报的等级，则作降等或落选处理；如超过所申报

的等级，亦可升等。

6.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的评选结果，在正式公布前进行公

告，并设立 10 天的异议期。

7.学术论文经评审后若未达到作者申报的等级，作者有权撤

销原申请。撤销原申请的要求应在异议期内提出。

8.岳阳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对获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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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优秀学术论文，建立论文索引数据库，编印论文目录，向社会

公开。负责向市委、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推荐对本市经济社会有重

要价值的优秀论文或有真知灼见的科学建议，并负责向上级有关

部门推荐。

五、奖励办法

岳阳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每两年评选一次。由市科学技

术协会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科学技术局向获奖论文作者

颁发相应等级的优秀论文证书。优秀学术论文证书可作为专业技

术职务评聘、技术考核的重要参考依据。如论文作者是两人以上

的获奖论文，其论文证书按论文发表时的署名顺序发至第三作者。

六、附则

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实施，由岳阳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

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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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编号：

岳 阳 市 自 然 科 学

优秀学术论文申报评审表

论 文 题 目：

论文专业范围（按表后说明填写）：

论文主要作者（不超过三人，按贡献大小顺序排列）：

姓 名 年龄 技术职称 工 作 单 位 所 属 团 体

二О 年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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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报 栏

论文发表刊物名称： 年第 期第 页

刊物主办单位 （附刊物原件或影印件）

论文发表会议名称： 宣 读 或录取

（ ） （ ）

（附刊物原件或影印件）

论文（成果）在何时

何处受过何级奖励： （附证书影印件）

成果在何时通过

何级技术鉴定： （附鉴定书影印件）

对论文的自我评价意见（学术水平、作用、意见等）：

承诺（论文文本的原创性、真实性）：

签名：

申报优秀论文等级（特等：国际水平；一等：国内先进水平；二等：省内先进

水平三等：市内先进水平）

申请 等 申报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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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栏由申报人填写）

评 审 栏
申报人所在工作单位技术部门对论文的评价意见（水平、作用、意义等）：

（公 章）

年 月 日

市级学会（县市区、企业科协）对论文的评价意见：

负责人签名： （公 章）

年 月 日

市优秀学术论文评审小组评审意见：

市优秀学术论文学科评审小组组长签名：

年 月 日

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审委员会评审意见：

（公 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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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 明

1.请按“岳阳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评选和奖励办法”的

有关要求填写。

2.申报人应为论文第一作者，并为在本市工作的科技人员。

3.申报优秀论文时应按有关规定，按时交齐所有材料，材料

齐全后才予受理。

4.本表一式两份。

5.论文专业范围按以下类别（共分为 9类）填写：

⑴数理 ⑵医药 ⑶农林 ⑷信息技术

⑸资源、环境与地矿

⑹材料（包括化学化工、冶金）

⑺机电（包括机械、电气、运载）

⑻土建（包括水利工程）

⑼管理科学（自然科学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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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阳市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5日印发


